
【桃園市一般性補助核銷注意事項】 

1.公文函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領據 
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3.支出憑證簿                     4.核備函 

 



5.經費分攤表                   6.經費明細表 
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7.黏貼憑證用紙                  

※注意事項： 

1. 單品項憑證均黏在同 1張憑證 

用紙上，每張至多可黏 5張單據。 

2. 附件放置黏貼憑證用紙後面 

Ex.1.膳費要附簽到單(正本) 

2.文宣及印刷要附樣張 

3.各項用品均要附照片佐證 

4.保費附上保單 

3.會後才開的單據，要於空白處 

  填寫原因及蓋理事長章。 

3.外縣市開立的單據，要於空白 

處填寫原因及蓋理事長章。 

 



 8.成果照片(至少 6張)          9.成果概況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10.跨行通匯商或個人同意書+存簿影本   11.所得扣繳切結書(均要附)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